
证券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2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49人，代表 334,330,903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3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14名，发出表决票共14张，

收回14张，有效票14张，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5,58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
375,399,666股的12.04%。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235名，代表股份 168,750,
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75,399,666股的12.2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

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741,1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票485,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弃
权票103,8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729,6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票489,2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弃
权票112,0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3、审议通过了《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732,0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票478,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弃
权票119,9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724,6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票475,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弃
权票130,3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881,3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反对票339,2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弃
权票110,3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104,144,14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7%；339,23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32%；110,359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1%。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936,1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反对票264,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
权票130,2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104,198,94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2%；264,53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25%；130,259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33,908,014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反对票259,4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弃
权票163,4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104,170,84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0%；259,43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25%；163,459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

8、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02,685,598股，其中同意票302,076,109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反对票414,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弃
权票194,9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103,984,24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42%；414,53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40%；194,959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34,330,903股，其中同意票327,310,202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反对票4,866,2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弃
权票2,154,4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97,573,033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29%；4,866,21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4.65%；2,154,487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06%。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5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0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7
443,936,700
20.87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高级副总裁熊剑峰、高级副总裁冯波、财务总监莫绣春、董事会秘书周哲斯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0,150,911
比例（%）

99.1472

反对

票数

3,101,709
比例（%）

0.6986

弃权

票数

684,080
比例（%）

0.154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929,811
比例（%）

99.0974

反对

票数

3,091,429
比例（%）

0.6963

弃权

票数

915,460
比例（%）

0.2063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986,511
比例（%）

99.1101

反对

票数

3,105,729
比例（%）

0.6995

弃权

票数

844,460
比例（%）

0.190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956,111
比例（%）

99.1033

反对

票数

3,197,309
比例（%）

0.7202

弃权

票数

783,280
比例（%）

0.176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136,551
比例（%）

98.9187

反对

票数

3,990,049
比例（%）

0.8987

弃权

票数

810,100
比例（%）

0.182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2024年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9,841,491
比例（%）

99.0775

反对

票数

3,221,909
比例（%）

0.7257

弃权

票数

873,300
比例（%）

0.19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924,702
比例（%）

97.2942

反对

票数

10,823,218
比例（%）

2.4380

弃权

票数

1,188,780
比例（%）

0.267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10,000,000
303,564,489
25,572,062
13,546,350
12,025,71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1955
85.0525
83.2507

反对

票数

0
0

3,990,049
1,900,594
2,089,455

比例（%）

0.000000
0.0000
13.1371
11.9331
14.4647

弃权

票数

0
0

810,100
480,100
330,000

比例（%）

0.0000
0.0000
2.6674
3.0144
2.2846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及支付 2024 年审

计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预计 2025 年度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4,365,013

95,069,953

87,153,164

比例（%）

95.1594

95.8703

87.8868

反对

票数

3,990,049

3,221,909

10,823,218

比例（%）

4.0236

3.2490

10.9143

弃权

票数

810,100

873,300

1,188,780

比例（%）

0.8170

0.8807

1.198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 1-6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7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温定雄、付雄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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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公告编号：2025-035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一号(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8
5,846,599,179

83.05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刘雪芬女士、刘千涵先生、张文宇先生、黄旭东先生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057,095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1,046,106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495,978
比例（%）

0.008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320,074
比例（%）

99.9781

反对

票数

765,027
比例（%）

0.0131

弃权

票数

514,078
比例（%）

0.0088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326,174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776,027
比例（%）

0.0133

弃权

票数

496,978
比例（%）

0.008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255,074
比例（%）

99.9770

反对

票数

842,727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501,378
比例（%）

0.0086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988,759
比例（%）

99.9896

反对

票数

481,320
比例（%）

0.0082

弃权

票数

129,100
比例（%）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及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620,259
比例（%）

99.9833

反对

票数

817,720
比例（%）

0.0140

弃权

票数

161,200
比例（%）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638,959
比例（%）

99.9836

反对

票数

807,320
比例（%）

0.0138

弃权

票数

152,900
比例（%）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5,894,805
比例（%）

99.8869

反对

票数

512,520
比例（%）

0.0889

弃权

票数

139,500
比例（%）

0.0242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5,899,423
比例（%）

99.9880

反对

票数

554,356
比例（%）

0.0095

弃权

票数

145,400
比例（%）

0.002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92,563,247
比例（%）

97.3654

反对

票数

148,849,687
比例（%）

2.5459

弃权

票数

5,186,245
比例（%）

0.088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2,578,834
比例（%）

99.9312

反对

票数

3,873,545
比例（%）

0.0663

弃权

票数

146,800
比例（%）

0.0025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34,798,858
比例（%）

99.7982

反对

票数

11,243,843
比例（%）

0.1923

弃权

票数

556,478
比例（%）

0.009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8

9

10
12

议案名称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方案

关于 2024 年度董
事及董事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关于开展 2025 年
度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5,931,765

575,563,265

575,890,165

575,842,429

422,506,253
564,741,864

比例（%）

99.8941

99.8302

99.8869

99.8786

73.2828
97.9533

反对

票数

481,320

817,720

512,520

554,356

148,849,687
11,243,843

比例（%）

0.0835

0.1418

0.0889

0.0962

25.8177
1.9502

弃权

票数

129,100

161,200

139,500

145,400

5,186,245
556,478

比例（%）

0.0224

0.0280

0.0242

0.0252

0.8995
0.09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在对议案8进行审议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恒峰投资
（大连）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及范红卫，与审议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已履行了回避义
务，相应回避股份数为5,270,052,354股。

2、议案10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德仁、黄婧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2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
5月7日下午16:00在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30日以书面形式告
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肖满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香港同盛实业有限公司、邓力先生、邓秋云先生及关联方上海同田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有利于优化云南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雅生物”）后续
的战略聚焦，从而提升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芙雅生物发展战略；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
行为。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司2025-053号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3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东结构变更

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醒：
● 公司及芙雅生物（合并称“甲方”）与香港同盛、同田生物及邓力先生、邓秋云先生（合并称“乙

方”）就香港同盛减资芙雅生物及相关合作事项达成一揽子交易，本次乙方减资，除退还其出资的无
形资产外，甲方放弃设备与债权及现金补偿合计1,017万元（以账面价值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乙方：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对芙雅生物的全部投资（分配资产为此前增资时价值3,000万元的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2,050万元）；放弃芙雅生物应付未付的135.20万元货款、设备维修金及其所产生的
违约金；

甲方：放弃根据《购销合同》已付货款1,334.80万元（账面价值约943万元），乙方可以取回设备，
终止《购销合同》；放弃因相关协议及款项支付产生的对乙方债权合计400万元（前期意向协议诚意
金和设备优惠购买权及唯一合作权款项）；免除乙方向其购买商品的3.50万美元货款和相应运费；就
本次一揽子交易向乙方补偿50万元。

本次一揽子交易完成后，芙雅生物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 50万元的
投资损失，资本公积减少1,909.08万元（不考虑税费影响，该金额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会
计师审计金额为准）；

● 本次交易中部分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此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芙雅生物目前仍处于亏损阶段，且其产品的生产、开发将受到研发周期、生产周
期、政策监管环境、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达到预期的销售效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5月7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盛制药”或“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子公司股东结构调整及相关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前期香港同盛增资事项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香港同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同盛”）就云南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芙雅生物”）签署《增资协议》，其中公司
以货币认缴出资5,000万元，香港同盛以无形资产认缴出资3,000万元。完成上述增资后，公司对芙
雅生物的持股比例将由100%降至70%。同日，芙雅生物与香港同盛签订《工业大麻非专利技术转让
协议》，约定芙雅生物以1,000万元受让香港同盛持有的工业大麻提取技术暨非专利技术。（详见公司
2021-126号公告）

（二）本次股东结构调整的原因
因公司与香港同盛就芙雅生物未来发展战略及商业理念存在差异，且芙雅生物在销产品的类

别、技术路线等与香港同盛最初提供的技术和设备有所差异，经各方协商一致，公司与芙雅生物、香
港同盛、上海同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田生物”，公司持有其11.6%的股份）、自然人邓力
先生、邓秋云先生签订《协议书》，同意香港同盛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对芙雅生物的全部投资，并对前
期签署的一些协议进行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芙雅生物将减少注册资本3,000万元，并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三）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自2020年6月起担任公司参股子公司同田生物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同田生物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本次芙雅生物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情况
香港同盛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对芙雅生物的全部投资，减资分配的资产为香港同盛根据《增资

协议》用于对芙雅生物增资的工业大麻提取专有技术（截至2025年4月30日，账面价值2,050万元）。
此前，芙雅生物向同田生物采购设备合计1,470万元。根据《协议书》约定，同田生物同意放弃芙

雅生物应付未付的135.20万元货款、设备维修金及其所产生的违约金；同田生物或其相关方可以取
回设备，芙雅生物放弃全部已付的1,334.80万元货款（截至2025年4月30日，账面价值约943万元），
无需同田生物返还。

公司/芙雅生物已经支付给邓力先生、同田生物的400万元款项无需退还（前期意向协议诚意金
和设备优惠购买权及唯一合作权款项），并豁免各方在意向协议及同田生物在战略合作协议项下的
义务和责任，终止工业大麻提取技术暨非专利技术转让事项。芙雅生物免除香港同盛向其购买商品
的3.50万美元货款和相应运费。此外，公司还将就本次交易向同田生物合计补偿50万元。

本次交易中部分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
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程序
2025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5票同意（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同日
召开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香港同盛基本情况

名称

登记证号码

住所

类型

香港同盛实业有限公司

36861212-000-06-21-0
香港铜锣湾洛克道447-449号中威商业大厦602室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股东情况

财务数据

2006年6月16日

长期

邓秋云持股40%；贺春华持股30%；邓力持股3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为0万元，净资产为0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0万元，净资产为 0万
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

产为0万元，净资产为0万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同田生物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类型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主要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财务数据

上海同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1310000792746029L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爱迪生路326号101-2、102-1、301、301-1室

邓力

1,2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06年9月1日

2006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生物医药的研发，植物中间体、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以上领域相关的“四技”服
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邓力（认缴出资 992.8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 82.73%）、方盛制药（认缴出资 139.20万人民
币，持股比例11.60%）、贺文郴（认缴出资12万人民币，持股比例1%）、杨金金（认缴出资12万人民币，持股比例1%）、刘柏华（认缴出资1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83%）、毛明智（认
缴出资1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83%）、傅志刚（认缴出资6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50%）、
王维娜（认缴出资4.8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40%）、康晓会（认缴出资4.80万人民币，持股
比例0.40%）、陈鹏（认缴出资3.6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30%）、余琦（认缴出资3.60万人

民币，持股比例0.30%）、符晓晖（认缴出资1.2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0.1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为3,125万元，净资产为687万元；2023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867万元，净利润33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为3,892万
元，净资产为586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35万元，净利润-77万元；截至2025年3
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638万元，净资产为460万元，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93万元，净利润-149万元。

香港同盛与公司共同投资芙雅生物，香港同盛、同田生物与公司及芙雅生物存在技术/设备转让
交易，公司参股同田生物（公司控股股东、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助理张庆华先生任同田生物董事）；除前
述情况外，香港同盛、同田生物与公司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
1、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类型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云南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1532301MA6NW72Q8H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南新城生物产业园区

周伟恩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19-05-24至无固定期限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工业大麻及工业大麻产品的加工及销售（凭许可证加工、销
售）；中草药加工及销售；电子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化妆品、保洁
用品、洗护用品、消毒用品的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保健食品的生产及销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方盛制药（认缴出资 7,00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 70%）、香港同盛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000万人民币，持股比例30%）

2、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2022-2024年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数据未经审计）：

2025年1-4月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营业收入

834.72
1,045.56
414.45
329.78

净利润

-307.51
-2,932.57
-1,462.74
-958.88

总资产

16,459.21
16,017.19
21,884.09
16,231.10

净资产

3,429.68
3,737.19
6,664.56
8,107.89

四、《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1：方盛制药，甲方2：芙雅生物，甲方1、甲方2合并简称甲方；
乙方 1：香港同盛，乙方 2：同田生物，乙方 3：邓力，乙方 4：邓秋云，乙方 1至乙方 4合并简称“乙

方”。
（一）股权处置、设备处置、债务处置
甲乙方已就股权、设备、债务的处置达成一致，具体情况见本公告“一、基本情况之（四）本次芙雅

生物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情况”。
（二）协议终止及经济补偿
1、甲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在先协议全部终止(或按本协议约定处理),且除本协议已做

约定的事项外,就在先协议各方不再存有任何未决纠纷及争议。
2、本协议签署后,甲方不得再使用乙方的工业大麻提取专有技术和非专利技术、专利权,否则,甲

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
3、甲方 1同意额外补偿乙方人民币 50万元,该补偿款在本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 1支

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三）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如甲方、乙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一条,则各方须连带承担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五十万元的违约责任,且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的约定。
2、如甲方1未能按期支付50万元额外补偿款项,则每延期一日应按照0.01%的标准向乙方2给付

利息,直至付清全部款项及利息。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香港同盛、邓力先生、邓秋云先生及关联方同田生物签订《协议书》有

利于优化芙雅生物后续的战略聚焦，从而提升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芙雅生物发展战略；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香港同盛、邓力先生、邓秋云先生及关联方同田生物签订《协议书》符

合公司及芙雅生物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

七、对公司的影响
香港同盛的退出系基于双方商业理念及技术路线的差异，不会对芙雅生物的正常运营及持续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推动香港同盛尽快退出芙雅生物的股权，加快推进芙雅生物海外业务扩张，给
予了香港同盛及相关方一定退出补偿，但本次芙雅生物股东结构变更及相关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经
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一揽子交易完成后，芙雅生物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 50万元的
投资损失，资本公积减少1,909.08万元（不考虑税费影响，该金额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会
计师审计金额为准）。

八、风险提示
芙雅生物目前仍处于亏损阶段，且其产品的生产、开发将受到研发周期、生产周期、政策监管环

境、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达到预期的销售效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1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
141,592,796
53.67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卢凤仙女士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杨敏女士、副总经理徐月霞女士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40,996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5,996
比例（%）

99.9598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8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6,396
比例（%）

99.9601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6,396
比例（%）

99.9601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9,696
比例（%）

99.9624

反对

票数

42,100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41,796
比例（%）

99.9639

反对

票数

40,9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0,100
比例（%）

0.00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5-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8,296
比例（%）

99.9615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3,700
比例（%）

0.009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331,996
比例（%）

99.8158

反对

票数

245,500
比例（%）

0.1733

弃权

票数

15,300
比例（%）

0.010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09,396
比例（%）

99.8704

反对

票数

169,800
比例（%）

0.1199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09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5-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05,496
比例（%）

99.8677

反对

票数

175,700
比例（%）

0.1240

弃权

票数

11,600
比例（%）

0.008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7,996
比例（%）

99.9612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4,000
比例（%）

0.01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40,996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288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7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27,996
比例（%）

99.9542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13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534,996
比例（%）

99.9591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320

弃权

票数

12,400
比例（%）

0.008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5-2026年度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
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5-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687,328

13,689,428

13,685,928

13,479,628

13,557,028

13,553,128

13,685,628
13,688,628

比例（%）

99.6135

99.6288

99.6033

98.1019

98.6652

98.6368

99.6011
99.6230

反对

票数

42,100

40,900

40,800

245,500

169,800

175,700

40,800
40,800

比例（%）

0.3063

0.2976

0.2969

1.7866

1.2357

1.2787

0.2969
0.2969

弃权

票数

11,000

10,100

13,700

15,300

13,600

11,600

14,000
11,000

比例（%）

0.0802

0.0736

0.0998

0.1115

0.0991

0.0845

0.1020
0.08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 6、11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李允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5-025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万娇女士。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8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282人，共计代表股份 309,870,66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8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02,635,3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99％；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7,235,305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84％。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80人，代表股份7,235,3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285,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84％；反对 1,558,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31％；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202,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17％；反对 1,64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270,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37％；反对 1,57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1％；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277,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58％；反对 1,566,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5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7,609,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01％；反对 2,225,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81％；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73,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422％；反
对2,2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534％；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175,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30％；反对 1,607,3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87％；弃权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40,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46％；反
对1,607,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147％；弃权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061,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161％；反对 1,667,5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1％；弃权1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25,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921％；反
对1,667,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467％；弃权1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095,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73％；反对 1,669,0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6％；弃权1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60,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703％；反
对1,66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675％；弃权1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2％。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197,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99％；反对 1,57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3％；弃权10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61,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690％；反
对1,57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254％；弃权10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7,240,8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13％；反对 2,598,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5％；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05,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532％；反
对2,59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86％；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172,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19％；反对 1,584,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15％；弃权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和黄金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2025-030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申请
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公司”）拟向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重工”）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工（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中国船舶为吸收合并方，中国重工为被吸收合并方。2025年5月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国船舶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29号）。上交所依据相关
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交易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及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
的其他可能涉及的必要批准、核准、备案或许可（如需）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